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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分鐘看懂洗錢防制新法懶人包及跑馬燈宣導文字(106D067055_106D2030805.doc

、106D067055_106D2030806.pdf、106D067055_106D2030807.PDF)

主旨：為配合洗錢防制法新制將於106年6月28日施行，請貴機關

協助依說明二、三方式加強宣導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6年6月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6135316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協助於貴機關網站、臉書及現有LED宣導設備（俗稱跑

馬燈）或其他適當地點刊載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製作之

「1分鐘看懂洗錢防制新法」懶人包及宣導文字6則。

三、另內政部預計於近日內發布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

洗錢辦法」及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

恐注意事項」，訂於106年6月28日施行，於上開辦法、注

意事項正式發布時，將另案函請貴機關協助刊登該法規、

問答集或相關文宣，併請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、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、本縣各地政

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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